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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下发《淮北市审计局投诉举报管理办法》的通知
淮审纪〔2014〕88号

市经济责任审计局、市局各科室、市计算机审计中心：
为加强作风建设，畅通投诉渠道，确保举报投诉工作行为规范，经局办公会议研究通过，现将《淮北市审计局投诉举报管理办法》的规定印发给你们，望认真贯彻执行。


淮北市审计局
2014年7月29日







淮北市审计局投诉举报管理办法

为加强作风建设，畅通投诉渠道，确保举报投诉工作行为规范、办理协调，根据淮北市人民政府纠风办《关于加强举报投诉电话管理的通知》（淮纠办〔2014〕1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局实际，制定淮北市审计局投诉举报管理办法。
[bookmark: _GoBack]一、受理投诉的工作部门
淮北市审计局（以下简称审计局）监察室是受理群众投诉的专门工作部门，并负责组织投诉事项的调查工作。
二、受理投诉对象
（一）淮北市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和依照审计法规定应当接受本市审计机关审计的单位（以下简称被审计单位）。
（二）本市审计机关及其公务人员。
三、受理投诉的内容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向本市审计机关举报。
（一）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财政、财务收支规定，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
（二）被审计单位有转移、隐匿、篡改、毁弃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以及其他与财政财务收支有关的资料或转移、隐匿违法所得的。
（三）本市审计机关及其公务人员有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行为的。
（四）本市审计机关及其公务人员有以权谋私、违反廉政规定和审计职业道德行为的。
四、受理投诉的程序
（一）市审计局对受理范围内的当面投诉，均应指派专人接谈，制作笔录，经投诉人确认无误后签名或盖章；通过书信或者电话投诉的，也应指派专人听取投诉人当面陈述，做好记录，并对受理的投诉事项逐一填写《受理投诉登记表》。对不属于本机关管辖范围内的投诉，应在三日内将投诉材料转送有管辖权的其他机关，并通知投诉人，或者当面告知投诉人有权向有管辖权的其他机关提出。
（二）市审计局对属于本机关管辖的投诉应立即初步核查，投诉事由基本成立，需要督促履行职责、纠正执法过错或者追究被投诉对象责任的，应立案查办。
（三）市审计局受理投诉后一个月内应告知投诉人是否立案查办。在决定是否立案查办前，必须听取投诉人的当面陈述。对决定不立案的，应将不立案的理由告知投诉人，投诉人如不服，可以向淮北市人民政府或安徽省审计厅请求复核。
五、投诉的途径、方法
（一）通过电话投诉。受理专线电话号码是:0561-3023698。
（二）通过书信投诉。邮寄地址：淮北市淮海中路79号审计局。邮政编码：235000
（三）通过来访投诉。淮北市审计局监察室。
六、举报投诉保护
（一）本市审计机关受理举报事项应在固定场所进行，与举报事项无关人员不得旁听和询问。
（二）对举报人的有关情况以及举报的内容，必须严格保密；在查办举报事项时，不得向被举报单位和被调查人出示举报材料及其复印件，不得暴露举报人的身份。
（三）对违反保密规定的责任人员，要依照有关法律规定严肃处理。
（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阻拦、压制和打击报复举报人。对因向审计机关举报受到打击报复的案件，本市审计机关应认真受理，提交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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